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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人案首5人求情，戴耀廷主张刑期2年，从犯证人争减刑40-55% | Whatsnew

法庭指“35+”为《星球大战》的“白兵”，要找出背后“黑武士”；拒纳戴在《国安法》实施后“角色轻微”。

2021年3月2日早上，47名组织或参与2020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，被控国安法“串谋颠覆国家罪”，通宵扣查后戴耀廷由惩教人员押送离开荔枝角
收押所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初选47人案中，45人被裁定“串谋颠覆国家政权”罪成，于6月25日开始分批求情。首批为法庭所指的“组织者”，包括认罪的戴耀廷、从犯证人区诺轩、赵家
贤、钟锦麟，以及经审讯后罪成的吴政亨。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、李运腾及陈仲衡审理，原订三日、最终于两日内（25、26日）完成。

戴耀廷代表律师是资深大状黄继明，区诺轩、钟锦麟代表律师为谢伟俊律师行的陈慕贤，赵家贤由大律师利琛代表，吴政亨则由大律师石书铭代表。

这是三年多来戴耀廷首次露面。首日，戴首先进入被告席，坐在被告栏中央，被三名惩教职员看守。他身穿黑色西装外套，面露微笑朝公众席点头、挥手，
精神不俗，开庭前起身与律师团队交谈。区诺轩穿黑色运动外套，目光停留在公众席，偶尔露齿一笑。赵家贤则消瘦不少，直望前方。区、赵、钟列于被告
栏右边，各被两名惩教署职员看守。吴政亨则坐在左侧，对公众席微笑。

首五人的订罪级别成为焦点。《国安法》第 22 条订明三级刑罚：“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”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；“积极参加者”处三年以上、十
年以下有期徒刑；“其他参加者”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管制。庭上，戴耀廷方提出两年刑期，争议自己在国安法后“角色轻微”，且是“真诚地错信初选
合法”；三名从犯证人以向控方提供协助或中途退出“35+”等为由，要求减刑 40% 至 55%；吴政亨则主张自己属最低级别的“其他参加者”。

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、刘慧卿、吴霭仪、政治漫画家尊子等，在开庭首日循公众途径旁听。第二日，同案被告谭凯邦、刘颕匡、邹家成亦列席正庭被告栏旁
听。

控方陈词引中国刑法 辩方反对指做法“危险”

求情第一日，控方代表副刑事检控专员万德豪于陈词开首声明，本案的唯一诠释为根据《刑事罪行条例》第159C条串谋罪行的罚则，串谋罪行的刑罚应和实
质罪行一致 (in line)。法官李运腾指出这是一个可能的诠释，但不是唯一。万又指，鉴于对社会影响重大，亦应有具阻吓性的刑罚。

控方亦引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103及105条（分裂国家罪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），指第103条是中国第一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条例，而105条则与国
安法第22条相似，同样提到“首要分子”的概念，提议法官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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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7月1日香港，一艘货船在维港经过，并贴上标语庆贺国安法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李则指，根据“吕世瑜案”终院判决，香港法庭不可参考一般内地刑法，问控方引用内地条例是否“走后门”。万指，不认为属于“走后门”，重申需要审视“立法
原意”，又指两者使用相同术语及同一套立法。李又指，国安法衔接香港和内地法律，若两地刑罚不同，会否奇怪。万重申，故认为需要参考内地法律。

辩方于第二日提出反对，指香港仍在行一国两制，即使《港区国安法》衔接内地法律，也只应引入个别国安概念。认为控方引用内地一般刑法，做法“危
险”，等于引入内地量刑法则。

控方拒指明各被告所属级别 仅指戴为“首要分子”

法官向控方提问，即使同一罪名，会否根据被告的参与程度而归类为不同刑罚级别。控方同意，并列出法官应考虑的因素包括：被告扮演的角色、被告的行
为、其行为的后果、可能的风险、当时的社会环境、所造成的影响。

当陈庆伟要求控方表明各被告的刑法级别时，控方拒绝，指直接阐述控方取态“不太恰当”。陈追问控方，指控方必然有立场，举例“若戴被裁属第三级，你一
定上诉”，再要求控方形容，何种罪行属“首要分子”级别。控方即声明，认为戴属“首要分子”。

休庭后，控方回应对三级刑罚的定义：第一级（首要分子）为参与、组织、主导计划的被告，同时亦可考虑被告如何令计划更成熟等；第二级（积极参与
者）为扮演主动角色，积极参与的被告；第三级（其他参与者）即不属第一和第二级的被告。控方认为，组织者为计划的“幕后主脑”，因此无法接受“组织者
不属首要分子”，他比喻组织者为聘用杀手的雇主，“没有主脑，就不会有暗杀，就是如此简单”。

控方亦引述《国安法》第33条，认为两名从犯证人出庭作证，符合第三部分“揭发他人犯罪行为，查证属实，或者提供重要线索得以侦破其他案件”，可构成
减刑因素。

辩方：戴于国安法后“没有角色” 属其他参与者

戴的代表律师黄继明陈词，首先提出戴的量刑起点为三年，认罪后扣减一年，最终刑期应为两年。黄形容人们或会觉得2年的刑期建议“太有野心、太大胆
（ambitious or even audacious）”，但这是考虑过法律原则、事实、和戴的个人情况所得出的结论。

黄主张本案就《刑事罪行条例》第 159C 条串谋罪的定罪，而不使用《国安法》的三级刑罚。他续指串谋罪不受最低刑期限制：在1983年前，串谋罪不设
最低刑期，1996年后由普通法罪行列入法例成为现行159C后，虽有调高最高刑期，但仍不设最低刑期。因此反对控方所指“立法原意已预视并接受未来案件
设最低刑期”。

2020年7月11日，戴耀廷在记者会上反驳政府指初选违法，坚称初选完全合法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黄陈述，戴于《国安法》生效前已在筹备初选，当时并不违法，法庭不应追溯当时戴担任的领导角色。而戴在7月16日于社交平台内亦宣布“休息”，后来的
行动与戴无关，应被视作第三级“其他参与者”。



陈仲衡反对戴于《国安法》生效后“没有角色”，反问辩方，若戴属“其他参与者”，本案还有谁属“首要分子”及“积极参与者”，陈庆伟闻言发笑。黄指，被告
的罪行是在《国安法》生效后“没有停止”筹备。陈庆伟打断发言，指不仅没有停止，而且“继续”。

黄指出戴“没有参与非法行为，亦无法控制会参与的人”，戴没有从中获利，与控方所谓雇用杀手的例子不同。陈打断黄发言，提醒黄不要忘记戴在6月6日及
9日的初选记者会中发表“初选不违国安法”的言论。黄回应，当时戴以法律学者、而非领导者的身份发言。

法官拒纳戴在《国安法》生效后“角色轻微”

求情进入第二日，戴代表律师续指，他认同戴“有角色”，但对“主脑”说法有保留。辩方重提法庭不应追溯《国安法》前的行为。陈仲衡举例，假设3名法官
一年前协议、筹备打劫银行，事前的筹备是否与判刑无关？辩方反驳，谋杀、打劫从来不合法，但初选计划是七一后才突然“不合法”（unlawful）。

李官质疑，戴8月仍问“民主动力”资助 100 万元作民意调查，统一胜选者行动。辩方回应戴即使不想做，也不能辜负众人期望；他也不能直接全身而退，仍
须处理后续事宜。辩方重申，被裁定违法的是下一步的“无差别否决预算案”，但戴在立法会没有席位，也无法控制其他人。

三名法官退席商议后，没有接纳戴在七一前的行为与罪责无关、在七一后角色轻微的观点。

随后，辩方呈上四封求情信：港大法律系教授陈弘毅、首席讲师张达明赞扬戴对法律界贡献良多，曾获授荣誉勋章，推动基本法及人权教育，追求法治、双
普选。“中国基督教播道会恩福堂”创堂牧师苏颖智则指，戴对教会作贡献，又经常关注警方与学生的冲突。

戴亦亲撰求情信。辩方强调非暴力手段是戴“非常坚定、坚定、坚定”的毕生信念，并认为“揽炒十部曲”只是戴提出的“博奕论”（game theory），并不代表
他“提倡”（advocate）暴动，而戴只参与了整个理论的一小部分。

辩方亦引述行会成员叶刘淑仪、汤家桦、基本法委员会成员陈弘毅等人就初选及“35+”计划发言，当时他们指“可能”违反国安法，但无肯定答案，因此戴是
“真诚但错误相信”初选合法。

戴耀廷求情完毕后，申请不在余下的求情日出庭，获批。离场时，戴神色平静，向旁听席挥手。

2020年7月11日，区诺轩在当天的初选记者会上示范投票过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3名从犯证人最终要求减刑40%-55% 不等

区诺轩要求刑期减半。辩方指，中联办谴责初选后，区与当局几名人士对话，决定在 7 月 15 日宣布退出，并游说赵家贤、戴耀廷停手；加上他担任从犯证
人，有助推进案件，符合第33条的“自动中断犯罪”、“揭发罪行”减刑因素。

法官数度询问，若辩方争取区属“超级金手指”（supergrass，即提供重大协助的污点证人），可获减三分二刑期；代表律师多次重申未收到相关指示，区则
双手高举交叉及摇头。有法官认为，无证据显示区诺轩达到“超级金手指”程度，但其供词有助建立案情。散庭前，辩方确认不争取区属“超级金手指”，只减



刑 50%，但欢迎法庭扣减更多。

钟锦麟一方则称，他已尽所能提供资讯，要求扣减一半刑期。陈庆伟指，其证词不及区的有用。代表律师解释，因为钟锦麟在串谋中的参与有限。

赵家贤律师在书面陈辞中，指赵尽所能提供协助，争取属“超级金手指”，扣减三分二刑期。李官质疑，“超级金手指”须承受人身风险。律师继而改为要求扣
减40%至55%刑期，指法庭可归纳赵为“积极参与者”中的较高量刑点，再进行减刑。

辩方亦重提2019年11月赵在新城市广场遭咬下耳朵，指“温和民主派”如赵，也在2019年受到如此创伤。李官明言，此事无助于减刑。

散庭前，法官强调证人减刑须视乎证供有用程度，而非是否尽力提供协助。

吴政亨：一直是“局外人”，不提倡无差别否决

吴政亨方主张自己应属“其他参与者”，从头到尾是个人行事。吴亲撰求情信，由代表律师读出。读信时，吴大部分时间垂头，不时闭目。

信中，吴忆述自己13岁移居澳大利亚，长大后投身金融业，成长中很少就政策表达强烈意见；但一直秉持自由民主、权力制衡原则，深信“文明、民主的过
程”可排解分歧，因此对初选非常热心。

他自称在政治世界是“无名小卒”（nobody），认为投票是选民的权利、义务，而增加初选成功的机会是他的权利、甚至责任，因而发起“三投三不投”宣
传。

吴称自己没有参加“35+”计划，也非候选人，是“局外人”，对被指为“组织者”感诧异。他形容自己与戴的关系更像“游说团体和决策者”，而他的游说常被忽
视；亦称自己从未主张候选人要承诺“无差别否决”。

李官指吴“至少知悉”串谋，法官陈庆伟则提及，吴曾花巨额在《苹果日报》登头版广告宣传初选，李官认为反映吴想确保“35+”成功。辩方回应，广告内容
未提及无差别否决，仅呼吁市民在初选投票。

（下一轮求情在7月2日，涉袁嘉蔚、梁晃雄、郑达鸿、徐子见、杨雪盈、彭卓祺6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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